
指导:民事诉讼程序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

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2021_2022__E6_8C_87_E

5_AF_BC__E6_B0_91_c36_52269.htm 依照法律规定，人民法院

审判民事诉讼案件实行四级两审终审制。因此，民事诉讼审

判程序分别设置第一审程序和第二审程序。第一审程序包括

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普通程序是第一审程序中的基本程序

，同时是整个民事审判程序的基础。 1.第一审程序 (1)第一审

普通程序 第一审普通程序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通常适用

的程序。普通程序是第一审程序的基本程序和基础。[图：起

诉书] ①起诉。指原告因自己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他人

发生争议，请求人民法院通过审判做出裁判的诉讼行为。起

诉必须同时符合四个条件：1、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2、有明确的被告；3、有具体的

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4、属于人民法院的主管范围和受诉

人民法院管辖。起诉的方式应以书面起诉为原则，以口头起

诉为例外。起诉时原告应向受诉法院递交起诉状。起诉状应

记明如下事项：1、当事人的基本情况；2、诉讼请求和所根

据的事实与理由；3、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 

②受理。指人民法院通过对原告起诉的审查，决定立案审理

的职权行为。受理程序包含审查起诉和立案两个环节。人民

法院对于符合法定条件的起诉，必须受理，应当在7日内立案

。认为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7日内裁定不予受理。原告

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图：案件受理通知书] ③审

理前的准备。指人民法院受理原告的起诉以后为开庭审理进

行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准备工作内容包括：1、人民法院在法



定期限内，即立案之日起5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告知

被告应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5日内提出答辩状；2、向当

事人告知诉讼权利义务与合议庭组成人员；3、审核诉讼材料

，调查收集证据；4、追加当事人；5、试行自愿协商和解等

工作。 ④开庭审理。指人民法院在审判人员主持、当事人及

其诉讼代理人参加下，法庭依照法定程序对案件进行审理的

诉讼活动。[图：法庭]开庭审理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

，顺序阶段分为开庭准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案件评议

、宣告判决。宣告判决时，必须告知当事人上诉权利、上诉

期限和上诉法院；告知离婚案件当事人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前不得另行结婚。 人民法院办理民事案件的法定时间限制规

定，案件的审结期限应当在立案之日起6个月内审结。特殊情

况需要延长的，有院长批准，可以延长6个月。 (2)第一审简

易程序 简易程序是简便易行的第一审程序，是普通程序的简

化。简易程序专供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

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简易程

序的特点在于起诉方式、受理程序、传唤方式、庭审程序都

较为简便，审判组织简单，一律实行独任制审理。 2.第二审

程序 第二审程序指民事诉讼当事人不服地方各级法院未生效

的第一审判决，在法定期限内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上一

级法院对案件进行审理的程序，亦称上诉程序。民事诉讼实

行两审终审制，所以，第二审程序又称为终审程序。 上诉权

是当事人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提起上诉需要具备以下条件

：1、主体合格；2、客体必须是依法允许上诉的、未生效的

一审裁判；3、必须在法定的期限内通过原审人民法院或直接

向第二审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既当事人不服第一审判决的，



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当事人不服第

一审裁定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提起上诉；上

诉期届满，当事人没有提出上诉的，第一审裁判发生法律效

力。 第二审人民法院按照“不告不理”的原则，对上诉请求

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理，按照不同情况分别作出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判错误依法改判或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的判决。 3.审判监督程序 审判监督程序又称再审程序，指为

保障法院裁判的公正，人民法院依照职权、依当事人再审请

求或人民检察院的抗诉，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但又确有错误

的判决、裁定、调解协议得以纠正，特设的再次审理、裁判

的程序。 再审程序是民事诉讼程序的一项补救制度，人民法

院审理再审案件，一律实行合议制。原审法院再审，应另行

组成合议庭。凡进行再审的案件，人民法院均应作出裁定，

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再审案件原为第一审审结的，适用第一

审程序，当事人对再审裁判不服可以上诉。再审案件原为第

二审审结的，适用第二审程序，审结为终审裁判，当事人不

得上诉。上级法院提审的，一律按第二审程序，审结为终审

裁判，当事人不得上诉。 4.特别程序 特别程序，指人民法院

对某些非民事权益争议案件的审理程序。适用特别程序范围

审理的案件仅限于两类：一类是选民资格案件； 一类是非讼

案件，包括宣告公民失踪、死亡案件，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

能力、限制行为能力案件，认定财产无主案件。两类案件的

共同特点是，既没有利害对立的双方当事人又不存在民事权

利义务之争。 5.督促程序 督促程序，指债权人以债权文书为

根据，请求人民法院督促债务人限期履行义务的程序。适用

督促程序审理案件包括如下程序阶段：支付令的申请和受理



，人民法院对申请的审理和处理；债务人异议。 6.公示催告

程序 公示催告程序，指人民法院根据丧失票据的当事人申请

，以公示方式告知并催促利害关系人在法定期间内申报权利

，逾期无人申报，即作出除权判决，宣告票据无效，恢复原

票据持有人票据权利的程序。 7.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 企业

法人破产还债程序，指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人民法院

根据债权人或债务人的申请，对债务人的财产进行清算，公

平地分配清偿债务，终结债权债务关系的程序。企业法人破

产还债程序只适用于具有法人资格的非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破

产还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